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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張良玄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26

傳真：02-87897604

E-mail：xuan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901005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60000000G_1090100531_doc2_Attach1.pdf、

360000000G_1090100531_doc2_Attach2.pdf、

360000000G_1090100531_doc2_Attach3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設置要

點」第二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機

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送修正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設置

要點」第二點、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設置要點1份如附

件。

二、本會公共建設諮詢機制係協助釐清解決廠商與機關因契約

條款而產生之認知歧異問題，以減少履約爭議案件，進而

提升採購效率。基於廠商與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規

定申請調解，係屬法定機制，如申請行政諮詢之標的，已

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者，非屬得向本會公共建

設諮詢小組申請諮詢之範圍，爰修正旨揭要點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直轄

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、中華民國綜合

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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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營造工程協會、臺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各

技師公會、各工程技術顧問同業公會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（網站）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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